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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过境植物检疫 

第一节、概念 

过境植物检疫系指对由境外启运，通过我国境内继续运往境外的植物、植物

产品和其它检疫物（以下称“检疫物”）及其包装容器、包装物和运输工具实施

检疫检验和必要的检疫处理。过境植物检疫是动植物检疫执法行为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它具体地体现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过境植物检疫适用于：经陆路通过我国境内直接过境运输的检疫物；入境后

在我国口岸经改换其他运输工具并直接从入境口岸运出境外的检疫物；由船舶或

飞机装运入境，由原运输工具装运出境的通运检疫物；以及属于欧亚大陆桥方式

的国际集装箱过境运输的检疫物。 

第二节、过境植物检疫的意义和作用 

过境植物检疫是国家为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随过境植物、植物产品

和其它检疫物传入国内，保护国内农、林业生产安全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它不亚

于入境植物检疫对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传入国内的重要意义。过境植物

检疫的作用主要有： 

（一）防止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传入，保护农、林业生产安全过境的植

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虽然不在国内的某个城镇卸载、停放，但过境物品

在我国境内长时间、长距离运输，加之温湿度变化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会给

植物危险性病、虫、杂草的传播创造良好的时机和条件。如欧洲国家运往越南，

或香港运往朝鲜的植物、植物产品，其所经路线贯彻我国大江南北；再如美国经

天津新港运往蒙古国的植物产品，途经我国主要的农、牧业区，一旦植物危险性

病、虫、杂草传入，将对我国的农牧业生产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过境植

物检疫对防止危险性病、虫、杂草传入，对保护国内农、林业生产安全，对维护

国家主权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国际贸易  

在当今世界中，发展国际贸易，促进国际间物资交流，开展科技协作，是推

动世界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各国或地区间的贸易往

来不可能都是直接相通，而必须经其它国家或地区才能完成，因而产生了在其它

国家或地区过境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运送物资，在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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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主权和安全不构成损害和威胁时，我们将按国际惯例给予方便。过境的植

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在符合我国有关检疫要求的条件下，可以获得过境许

可。因此，过境植物检疫是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我们履行国

际义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节、过境植物检疫程序 

（一）申请人 

作为过境检疫物的货主一般不随同过境，过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

运抵我国口岸入境时，应当由过境运输的承运人或者押运人负责办理过境检疫的

申请手续。  

办理过境检疫申请手续的可以是被授权的有关单位，如陆路口岸的铁路交接

所、铁路对外服务公司和港口的粮食转运站、对外贸易运输公司、外轮代理公司

和口岸所在地政府指定的少数有国际船、货代理权的企业。 

（二）申请的受理机关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是法定的过境植物检疫申请的受理机关，过境植物、植

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的入境口岸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负责签发过境检疫许可。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同意，将过境的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

检疫物随意放行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三）检疫程序 

1.报检。  

从我国口岸入境、经我国境内运往第三国的过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

物，在货物到达我国口岸时，承运人或者押运人或受委托的代理人，持运单和输

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检疫机关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向入境口岸的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关报检，填写《动植物检疫报检单》，申报过境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检疫

物的品名、数量、产地、输出国家或地区、输往国家或地区、过境路线、出境口

岸、过境物品包装类型及包装材料、铺垫或填充物材料等。  

对来自疫区的装有植物、植物产品或其它检疫物的过境集装箱，承运人应向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报检。 

2.检疫及检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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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原装运输工具过境的，查验运输工具（或装载容器）的外表有无破

损、撒漏，是否附着土壤、害虫及杂草等有害生物。 

    （2）更换运输工具的，全面查验原运输工具上有无过境检疫物的残留物及

动植物性铺垫物，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有无破损、撒漏或感染害虫、杂草

等有害生物。 

（3）对现场检疫截获的害虫、杂草等作初步鉴定并做记录，样本装入指形

管，带回室内做进一步检验和鉴定。 

3.检疫处理与放行。 

（1）装载过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它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运输工

具应完好无损，不撒漏。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关检查，发现运输工具或者包装物、

装载容器有可能造成途中散漏的，承运人或者押运人应当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机

关的要求，采取密封措施；无法采取密封措施的，不准过境。 

（2）装载过境植物、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运输工具、包装物经检疫发

现危险性病、虫、杂草等，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处理通知单》，通

知报检人作如下处理： 

①对可以通过清扫、喷洒药剂、熏蒸等处理方法达到除害目的的，监督报检

人用指定的方法处理合格后，准予过境。 

②对疫情严重，难于完成清扫、喷药、熏蒸等处理，而不符合检疫要求的，

不准过境。 

（3）经检疫未发现危险性病、虫、杂草等，出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

检疫放行通知单》，或在货运单上加盖“检疫放行章”，准予过境。出境口岸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关验证放行。  

 

第四节、亚欧大陆桥国际集装箱运输的过境植物、植物产品的检疫 

对经亚欧大陆桥运输的国际集装箱装载的过境植物、植物产品，其检疫程序

和办法参照 1991 年 7 部委有关文件精神执行。 

 

 


